
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标志

中国红十字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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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
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是全球最大的人道工作

网络。运动的使命是减轻人类苦难，保护人的生命和

健康，并尊重人的尊严，尤其是在武装冲突和其他紧

急局势中。运动在全球每个国家都积极开展工作并得

到了数百万名志愿者的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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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由三个部分组成 :  红十

字国际委员会、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及

各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 ( 简称国家红会 )。

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独有的人道使命是保护武装

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受难者的生命和尊严，并为他们

提供援助。该组织主导并协调运动各成员在武装冲突

中开展的国际性援助行动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创立于

1863 年，它是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发起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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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



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成立于 1919 年，

它鼓励、协助并促进各国红会为最脆弱人群开展各类人

道活动。该组织主导并协调各国红会为自然灾害和技术

灾难受害者、难民和受卫生紧急情况影响的人开展的援

助活动。

国家红会是其本国政府在人道工作领域的助手，

负责提供包括救灾、卫生和社会项目等一系列服务。

在战时，他们会援助平民并为武装部队医疗服务机构

提供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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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十字                   红新月                  红水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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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十字、红新月和红水晶标志在武装冲突中为军

队医疗服务部门和救济工作者提供保护。并且，红十

字与红新月运动中的各国红会还在各自国家中将这些

标志用作识别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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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志的历史

1864 年首个特殊标志形成。在 1864 年通过首部

日内瓦公约的外交会议上，与会各国政府决定在战场

上需要一个易于辨认的中立标志来保护医务人员和医

疗设施。他们选择了与瑞士国旗的颜色正好相反的白

底红十字作为标志。最终通过的这一标志具有以下特

点：容易制作而且由于色彩对比强烈从远处易于识别。

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许多国家救济组织开始被称

作“红十字会”并且标志的识别性使用也逐渐确立。

1864 年会议的初衷是创造一个普遍、中立的特

殊保护标志，每个人都认可和使用这一标志。但仅仅

十年后，在俄土战争期间，奥斯曼帝国在承认并尊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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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十字标志的同时，使用红新月作为其保护性标志。

波斯也启用了它自己的标志。1929 年，各国政府正式

承认了这三个标志。

这一局面持续到 1980 年，直到伊朗选择使用红

新月而放弃旧的波斯标志——红狮与太阳。自 20 世纪

90 年代起，人们一直担心在某些严峻冲突中红十字或

红新月标志的中立性是否能得到尊重。1992 年，当时

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公开呼吁创建一个不具有任

何民族、政治和宗教涵义的新增标志。2005 年，《日

内瓦公约第三附加议定书》被通过从而确立了一个新

增的保护性标志——红水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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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对标志的使用
作出明确规定

国际法对红十字、红新月和红水晶标志的使用及

防止滥用作出了明确规定。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

书包含了一些有关标志的条款。这些条款详细说明了

标志的使用、尺寸、目的及摆放、受其保护的人员和

财产、有权使用标志的人员、尊重这些标志的含义及

对滥用的处罚。并且，这些条款还要求日内瓦公约及

其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颁布立法在国内层面上规定标

志的使用并防止标志被滥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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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志的保护性和识别性使用

标志有两种主要用途：“保护性使用”和“识别

性使用”。

首先，这些标志是国际法规定的在武装冲突中保

护武装部队医疗服务、设备和建筑的可视记号。这些

标志还保护某些为减轻伤者、被关押者和身陷冲突之

平民的苦难而与军队一同开展工作的人道组织。这一

用途通常被称为“保护性使用”。

第二，世界各地的国家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获准

使用这些标志来表明它们是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

全球工作网络的组成部分。这一用途被称作“识别性

使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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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性使用

在武装冲突中，保护性标志必须是白底红色标志，

不得添加任何元素。必须使用大尺寸标志清楚标出受

保护的车辆和医院等建筑物。受保护人员戴在手臂或

胸前的标志必须清晰而且应独立使用。国际法规定，

蓄意攻击带有保护性标志的人员、设备或建筑物的行

为构成战争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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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别性使用

国家红会对标志的识别性使用则不同。除援助武

装部队医疗服务部门的工作外，各国红会可以在和平

时期开展的其他活动中使用红十字名称和标志。因此，

识别性使用主要是在和平时期使用。这些标志实际上只

是被用作标记。战时，各国红会可以继续使用识别性标

志，但它不能被视为体现公约给予的保护，即不能将其

与保护性标志混淆。为此，识别性标志必须相对较小，

并且不能置于臂章或建筑房顶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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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志在中国的使用

1993 年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

规定了对红十字和红新月标志的保护，也规定了中国

红十字会使用白底红十字标志，以及标志的保护性和

标明性（即识别性）使用。该法也授权中国红十字会

与政府配合，采取措施制止不当使用标志的行为。

1996 年，国务院与中央军事委员会颁布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》，详细规定了标

志的保护性使用和标明性使用。同时，该办法明确规

定红十字标志不得用于商标或商业广告、商品的包装

和公司的标志，也不得用于药店和非红十字会或非武

装力量的医疗机构，违者处以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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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mblem: usage & application

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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